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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投资基金合作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复成和帆一号契约型基金（以下简称“投资基金”）投资于隆基绿能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乙方”）子公司西安隆基新能源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隆基新能源”）的股权及债权，用于分布式光伏项目的投资建设，该投

资基金首期募集金额为 3亿元，其中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优先级份额

持有人认购 22,500 万元，公司作为劣后级份额持有人认购 7,500 万元（具体内

容请详见公司 2016年 12月 3日和 2017年 1月 19日披露的相关公告）。截至 2018

年 6月 20日，本公司持有隆基新能源 78.57%的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浙银复成

（杭州）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银复成”或“甲方”）持有隆基新能

源 21.43%的股权。 

为了更好的推进分布式业务发展，公司于 2018年 6月 21日与浙银复成签订

了股权购买协议，并将股权购买款 3亿元支付给复成和帆一号契约型基金，用于

购回浙银复成持有隆基新能源 21.43%的股权；同时，公司于当日办理了持有上

述投资基金份额（7,500 万份）赎回业务，对应赎回金额 7,500万元。 

股权购买协议签订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基金管理人基本情况 

请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12月 3日披露的《关于认购投资基金份额的公告》 

二、股权购买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目标股权 

浙银复成持有隆基新能源 21.43%的股权。 

（二）购买价款 

目标股权购买价格为 3亿元人民币。 



（三）目标股权的变更登记事项 

1、在乙方向甲方付清目标股权购买价款后的约定时间内，乙方应办理目标

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甲方予以配合。 

2、在乙方向甲方支付全部目标股权购买价款之前，甲方仍对目标股权全部

享有完整、绝对的权利，并且乙方不得要求办理全部或部分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在乙方付清全部目标股权购买价款之后，无论是否办理股权过户手续，目

标股权即归属乙方所有。 

（四）违约责任 

1、违约方应赔偿由其违约造成的其他方的一切损失并承担违约引起的法律

责任。 

2、如乙方未按照协议约定支付目标股权购买价款的，则乙方除应向甲方继

续履行款项支付义务外，还应向甲方支付约定的逾期利息或违约金。 

3、若本协议项下的逾期利息/违约金无法弥补守约方的损失的，则违约方应

赔偿守约方（未能弥补部分）的损失。 

（五）争议解决 

任何因本协议产生的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通过协商未能解决的，应

提交甲方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以诉讼方式解决。 

（六）生效条款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合同章之日起成立

并生效。 

公司将密切关注与投资基金合作的进展情况，并根据《上市公司与私募基金

合作投资事项信息披露业务指引》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三日 


